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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动驾驶代替人类驾驶员进行驾驶决策以及驾驶操作，需要从机器代替人类劳动的整个劳动

过程重新审视相关的伦理问题。在实践中，突破机器决策的伦理“两难困境”，应以人人平等的伦理共

识为底线，以民意调查为具体的选择标准。为尽力规避自动驾驶系统威胁人类决策的自主性，宜确立承

运人无免责权的默认原则。为了增进社会公平，需要遵循统一规划和向最不利者倾斜的原则。为有效划

归自动驾驶事故责任，应遵循奥康剃刀原则及责任承担的有效和实用原则。为了在“开放数据获取便利”

和“保护隐私”之间实现平衡，应遵循政府管控数据输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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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技术在本质上是通过智能机器的自

动运行，代人类之劳。由于将劳动转让给了机器，

因此整个劳动过程及劳动结果相关的伦理问题都

需要重新审视。劳动过程可能一帆风顺也可能面

临困难。自动驾驶过程是智能机器代替人类驾驶

员做出驾驶决策，并自动执行智能决策系统发出

的驾驶指令的过程，涉及的伦理问题主要包括两

类，一类是在面临人类存在伦理争议决策时，机

器决策的合伦理性过程中面临的决策“两难困境”

问题；一类是在不存在伦理争议的决策中，人类

让渡决策权时的决策自主问题。从劳动结果来看，

劳动的结果可能带来各种收益也可能引发意外或

损失，自动驾驶可能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带来

环境效益，也可能因交通事故而带来损失，因此

相关的伦理问题就分为成果丰硕时的利益分配问

题和发生事故后的责任分配问题事故。除了以上

四个问题，现代社会的劳动离不开分工合作，自

动驾驶也不例外，它是一种由人类提供行驶数据，

再由机器对数据进行分析，从而规划出最优的社

会交通方案的劳动，在此过程中人类提供了自己

的行驶数据，它是一种隐私数据，因此自动驾驶

还涉及隐私保护问题。

从 2015 年《中国制造 2025》将智能网联汽车

列入未来 10 年国家智能制造发展的重点领域以来，

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研发与路测进入快车道。2020 年

4 月 19 日，百度宣布 Apollo Robotaxi 服务 Dutaxi

已正式在长沙梅溪湖和洋湖区开放运营，自动驾

驶逐步走进人们的生活、工作场景中。然而，近

年来自动驾驶的快速发展以及伴随的若干交通事

故，引发了各界对自动驾驶的伦理问题的的高度

关注，与之相应的“决策两难”困境、人类决策

自主、事故责任、社会公平以及隐私等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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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自动驾驶大规模商业化过程中不可回避

的焦点问题。本文基于现有研究，从伦理学角度

进行分析，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一些回答。

1　道德决策的“两难困境”与伦理原则

在自动驾驶的伦理问题研究中，机器道德决

策的“两难困境”是伦理学界争论的一个经典议题。

人们关于自动驾驶汽车面临不可避免伤害的情形

中，如何选择伤害目标的道德决策始终存在争议。

然而，自动驾驶汽车不断走进人类生存环境的现

实，决定了我们需要从争议中探讨一些可供参考

的共识性原则，以增强社会对机器的道德决策的

信任。

1.1　有关机器道德决策的“两难困境”的讨论

“电车难题”是“两难困境”的典型案例，

是由哲学家 Foot[1] 于 1967 年提出的著名思想实验，

基本设定是：驾驶员可以通过变轨使一辆失控的

电车撞向 1 个人或者不变轨使电车撞向 5 个人。

为讨论自动驾驶汽车对碰撞目标的选择困境，后

期学者们又改造出“隧道难题”[2] 等变体。在经

典的电车难题中主要的考虑因素是人数，但是现

实生活中要考虑的因素则十分复杂，比如在老人

和年轻人之间怎么选择的问题，以及在人与动物

之间选择的问题 [3]。这些问题一旦选择不慎，误

用了道德共识，就会导致自动驾驶的伦理问题。

Hauser 等 [4] 针对“电车难题”，对来自 120 个国

家的 5 000 名志愿者进行了网络调查，结果显示，

89% 的调查对象认为牺牲 1 个人而挽救 5 个人是

可以允许的。麻省理工大学也对“电车难题”开

展了一项上百万人的调查，测算在多达 10 个变量

（人的性别、年龄等各种变量）的情况下人们会

做出什么选择 [5]。这类调查研究的缺点在于在有

些地方违反了几乎所有的伦理学流派的底线，比

如绝大多数伦理学都要求“人人平等”，如若把

假想行人的性别、年龄等考虑进去，得到的结论

很可能是“撞老人不撞年轻人”或者相反，而麻

省理工大学的调查甚至把其他物种（如小狗）也

考虑进去了，一旦调查结果是，虽然人们不至于

选择为了救 1 条狗而撞人，但有可能选择为了救

10 条狗而撞人，这是一个让大多数伦理学家难以

接受的结果。

总结来看，在这一类思想实验下，人工智能

面临着决策两难困境，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不可

避免地招致对机器决策的伦理质疑。这一矛盾的

焦点指向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两种哲学伦理观念导

致的迥异的道德选择标准，功利主义者（以边沁

为代表）多倡导最大幸福原则，倾向于“两害相

权取其轻”；而义务论者（以康德为代表），多

秉持“普遍律原则”，倾向于“不能排斥他人的

幸福”。两种标准的对立，导致自动驾驶伦理规

范制定的困难。功利主义忽视了个体争议，并且

伤害可能无法计算 [6]。当无人驾驶汽车要撞到一

个没戴头盔的电动车驾驶人时，而旁边有一个戴

着头盔的电动车驾驶人，此时戴头盔的驾驶人很

可能成为碰撞的目标 [7]。这显失公平，并且可能

引发不遵守秩序等更深层次的道德风险。

功利论和道义论的伦理价值观的碰撞也反映

到了伦理规范的实践中，Gerdes 等 [8] 提出了无人

驾驶汽车的三定律：无人驾驶汽车必须不能碰撞

行人与自行车；无人驾驶汽车不应碰撞其他汽车，

除非与第一条定理冲突；无人驾驶汽车不能碰撞

其他物体，除非与第一条与第二条定理冲突。和

鸿鹏 [6] 认为这三个定律为指导无人驾驶的程序设

定提供了一些启发，但其过度强调行为正当性的

缺陷也显而易见。除了无人驾驶汽车的三定律以

外，英国交通部和德国自动驾驶伦理委员会也分

别发布了自动驾驶汽车的 8 条原则 [9] 和 20 条规

则 [10]。陈晓平等 [11] 认为德国自动驾驶汽车伦理指

南的部分条款是恰当的，但并非没有缺陷，德国

的规则误用了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原理，导致把

事故责任归于人类驾驶员。这些原则还遗漏了一

些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说为了防止事故发生，是

否可以让行人携带信号装置，提醒自动驾驶汽车

自己的位置？但如果有人买不起信号装置，是否

意味着他们就更有可能被汽车伤害 [9] ？这些问题

潜在的两种答案都有各自的伦理理由，需要仔细

比较各种伦理理由才能得出公正的解决方案。

机器的道德决策还涉及一个现实问题，就是

由谁来监督自动驾驶汽车的系统，确保它搭载了

正确的道德模块？按照英国交通部的原则，要由

·科技计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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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汽车的制造商组成的联合体来进行监督，

那么与自动驾驶直接相关的乘客在其中似乎就没

有发言权了，这显然是不对的，不过普通乘客不

具备相关的技术和伦理知识，也很难进行有效监

督。这时候是否需要政府为公民承担起监督的工

作呢？既然每家医院都应该依法设立自己的伦理

委员会，那么汽车制造商是否应该效仿，成立自

己的伦理委员会呢 [8] ？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

就有可能造成道德模块的搭载工作无人监管的伦

理风险。

以上道德两难问题，双方各执一词，难以立

判高下，余露 [12] 提出一个新颖的解决途径，把决

定权交给乘客，由乘客来决定汽车遵循哪种伦理

规则。不过必须指出，除了乘客以外，最好把其

他车上的人员以及路上的行人都考虑在内，并且

必须坚持康德的普遍律原则，即一个人为自动驾

驶汽车做出的伦理选择，不能因为下次他从车内

乘客变成车外行人了就发生改变，以免出现麻省

理工的调查所显示出的尴尬情况，大多数人都认

为应该让自动驾驶汽车上的人牺牲自己去保护其

他人，但是一旦设想自己也在车上，就不愿意自

我牺牲了。这样的选择是违反普遍律原则的。

1.2　解决“两难困境”的两项原则

对于电车难题，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

实：一方面伦理学界内部对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

答案，另一方面伦理学界外部的讨论尚未充分吸

收伦理学界有益的营养。具体说来，在伦理学界

内部，这个伦理问题不是找不到答案，而是有着

互相冲突的答案，这些答案来自延续了两百多年

的不同伦理流派，主要以康德的义务论和边沁的

功利主义为代表，至今聚讼不休，这意味着我们

不能指望在未来一百年内找到一个伦理学界公认

的答案，但是自动驾驶汽车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十

年内就出现在世界各地，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伦理

学家及时讨论出一个结论。在伦理学界外部，如

上文所述，一些民意调查的结论是有违基本的伦

理学共识的。

基于以上现实，本文认为有关自动驾驶汽车

“两难困境”的伦理解决方案应遵循以下两项原

则： 

    一是以伦理学共识为底线，不突破人人平等

的伦理底线。此处以举例的方式对人人平等原则

稍作解释，这条原则怎样运用在电车难题上呢？

比如说，如果出现电车难题，左前方是一辆名贵

豪车，撞上去的经济损失很大，而右边是一辆普

通汽车，撞上去的经济损失很小，根据人人平等

的基本伦理规则，我们不希望自动驾驶汽车在做

选择时因为车的经济价值而采取不同的态度，而

是一视同仁。这条原则还适用于社会名流和普通

人、老人和青年人等电车难题中考量的变量。在

这一原则基础上，可进一步给出具体的信息收集

建议，比如说不用、不应收集路上行人和车上乘

客的具体信息，只要知道在某个方位有行人就够

了。

        二是在满足“一”的前提下，以民意调查为

具体的选择标准。也就是说在电车难题中做选择，

只要不违背“一”，就按照“二”去执行。以上

两条原则既凸显了底线思维，又体现了灵活的态

度，兼容并包了专家共识和民意，可以说是中国

中庸调和思想的具体应用。

2　决策自主问题与伦理原则

人类一旦接受了自动驾驶的辅助驾驶功能，

就不可避免地对智能驾驶系统产生依赖，并且这

种依赖会随着驾驶系统智能化水平的提升而不断

增强，形成诸如“消费上升容易下来难”一样的

棘轮效应。Millar[2] 指出，自动化道德决策可能存

在使用户完全脱离道德决策循环（Ethical Decision-

making Loop）的风险，进而可能对用户的道德自

主构成直接威胁 [13]。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人与机器

之间的权利让渡问题，且不说人类愿意让渡权利

的程度缺乏广泛共识；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权

利的让渡发生在自动驾驶用户与自动驾驶开发商、

移动互联网服务商、导航定位服务商等主体之间，

由于商业利益驱动，自动驾驶用户的权利让渡可

能并非自愿、也不知情，因而值得进一步探究，

并从保护消费者权益出发，设定一定的原则。

2.1　自动驾驶决策自主问题发生的三种情境

自动驾驶的自主问题发生在三个情境中，一

是驾驶危险出现之前，二是驾驶出现危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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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没有驾驶危险的时候。在驾驶危险出现之前，

如果自动驾驶汽车的系统是联网的，那么就存在

被黑客攻击的危险，可能会被黑客控制汽车进行

恐怖活动 [9]；但是如果不联网，自动驾驶就不能

与公路上的其他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天眼等其他智

能设备互动，形成更大的交通安全网络 [14]。再考

虑一个特殊情况，假设我要驾驶汽车去火灾现场

救我的亲人，可是自动驾驶系统判断出此行凶多

吉少，那么它是否有权利拒绝带我去到火灾现场

呢？第二种情境是当驾驶出现危险的时候，自动

驾驶系统理应将驾驶权交给人类驾驶员，但问题

是所谓的危险时刻、自动驾驶无法自动解决问题

的时候，究竟指的是什么情况？在移交驾驶权的

过程中是车速不变还是减慢，还是干脆停下来？

最后，这些问题是交给政府决定，还是由汽车厂

商决定，还是由汽车使用者决定 [9] ？第三种情境

是没有驾驶危险的情形，同样有可能出现自主性

受影响的情况。假设我们为了让两辆自动驾驶汽

车不会相撞，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让它们彼此联网，

车与车互相联网以后不仅不会相撞，而且还可以

由中心计算机设计出最佳行车路线，确保把堵车

的问题减少到最轻的程度。但是这就意味着让一

些本来打算走 A 路线（也是本来的最短路线）的

汽车去走 B 路线，这样才能实现车辆分流。这样

一来，就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乘客的自主性，因

为走远路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自动驾驶系统替

他们做出的选择。更糟糕的情况是，自动驾驶汽

车为了让乘客看更多的广告而带他们走了一条较

远的路 [15]。除此之外，当危险不存在的时候并不

是没有其他风险。还有人指出，如果为了避免危险，

自动驾驶汽车被设计得过度小心翼翼，那么就存

在缓慢行驶导致塞车的风险，甚至会有人知道既

然自动驾驶汽车无论如何不会去碰撞其他汽车，

于是故意绕到它前面挑衅，以此寻求刺激，这是

过分的谨小慎微反而带来的安全风险。

2.2　维护人类决策自主性的原则建议

为尽力规避自动驾驶系统威胁人类决策的自

主性，自动驾驶治理方案宜遵循以下原则性建议：

确立承运人无免责权的默认原则，也就是说如果

出现法律没有规定、承运人也没有在合同中明确

指出的情形，默认承运人没有免责权。

这个原则是考虑到自动驾驶汽车的制造商有

更多的背景知识和时间为意外情况做准备，而乘

客难以在意外发生的转瞬之间做好准备，因此将

在意料之外情形下发生的相关责任划归承运人。

3　自动驾驶引发的公平问题及解决原则

自动驾驶与人工智能在其他领域的应用一样，

会涉及公平的问题，而且由于人工智能是一项通

用技术，理论上可以对任何领域产生影响，所以

它涉及的公平问题非同小可。人工智能引发的公

平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会导致社会出现系统性

的分配不公，阻碍共同富裕的实现；如果处理得好，

会让中国继经济发展的奇迹之后创造新的奇迹，

在分配领域同样成为世界的标杆。自动驾驶将会

对社会造成巨大影响，进而引发公平问题，而社

会主义中国比资本主义的西方更有可能创造出减

少自动驾驶危害公平的解决方案。

3.1　自动驾驶对社会的影响及其引发的公平问题

一般人往往低估自动驾驶对社会的影响，误

以为它只不过是为社会节约了职业司机的工资，

为业余司机节约了时间。为了估算这方面的收益，

我们假设一个私家车司机一旦改乘自动驾驶汽车，

所节约的时间的价值等于自己不开车、请网约车

代劳的价格。这样算来每辆自动驾驶汽车每年节

约的费用只相当于约 2 421 元人民币。

根据 2019 年发布的《中国网约车新就业形态

发展报告》，网约车司机的月收入为 2 522 元，假

设一名网约车司机平均每周工作 6 天，每天 10 小

时，平均车速 40 公里 / 小时，那么这名司机每年

行驶 12.5 万公里（按一年 52 周计算），为自己挣

得 3.026 4 万元，而一名私家车司机每年行驶公里

数约为 1 万公里，因此可以估计他每年为自己开

车相当于节约了 2 421 元，换句话说，每辆自动驾

驶汽车每年节约的价值只相当于约 2 421 元人民

币。如果一辆汽车使用 10 年，那么自动驾驶汽车

的价格不能高于同类普通汽车价格 2.4 万元，否则

消费者还不如购买普通汽车。截至 2017 年 3 月底，

我国汽车保有量为 2 亿辆 [16]，就算全部替换成自

动驾驶，每年也只能创造 4 842 亿元的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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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高技术对人的诱惑，单纯的经济收益似乎并

不高，这就是为什么一般人往往会低估自动驾驶

的社会影响的原因所在。实际上这个价值还是无

法全部替换成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虽然自

动驾驶代替人类驾驶以后，人类司机因此节省了

驾驶汽车的时间，但是在此时间内他们仍然身处

车内，只不过不需要驾驶而已，而身处车内的这

段时间一般人不会用来工作，因此节约的时间也

就不会转换成工作所创造的 GDP。

事实上，自动驾驶的影响力超出了窄窄的一

条公路，辐射到整个城市。以美国的数据为例，

自动驾驶的首要优点是安全，美国 94% 的严重

撞车事故是由于人为的原因造成的，汽车事故在

2018 年造成了美国 36 560 人的死亡，而自动驾

驶有望大幅减少汽车事故率，据估计，自动驾驶

一旦普及，将每年在美国减少 3 万人的死亡 [17]；

自动驾驶的第二大优点是节省社会损失，美国

2010 年由于交通事故致死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2 420 亿美元，交通事故致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

有 576 亿美元，这些经济损失同样有望在自动驾

驶普及以后迎来锐减；自动驾驶还能减少时间的

浪费，2014 年美国人由于交通延误所耽误的时间

高达 69 亿小时，平均每人每年由于交通的原因耽

误 21.7 小时，可以预计，随着自动驾驶的普及，

这个数字会有所缓解。能够节约如此多的时间，

是因为自动驾驶不仅节约了人类司机驾驶汽车的

时间，而且通过优化交通状况，减少堵车，节约

了车内所有乘客的时间。自动驾驶还能让人类的

出行更加方便，美国 65 岁以上人口有 4900 万，

残疾人口有 5300 万，自动驾驶汽车的普及将帮助

这些人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 [18]。

除了上述为人乐道的好处以外，更加重大的

影响还是自动驾驶汽车对城市本身的影响。无论

是美国还是中国的自动驾驶汽车都难以与普通汽

车在同一条路上行驶，一是因为自动驾驶需要专

门的公路设施，比如磁力装置 [19-21]，以便提高自

动驾驶汽车的安全性 [22]，二是因为自动驾驶汽车

相互之间可以通过联网实现互通位置信息 [23]，大

幅提高安全性，安全性提高后，就可以相应地提

高行驶速度，车速预计高达 193 公里 / 小时 [24]，

显然这样的时速不适合与普通时速的人类驾驶汽

车在同一条路上行驶。既然自动驾驶汽车需要专

门的车道，这就意味着已建设成型的城市不适合

大规模投放自动驾驶汽车，要想大规模投放，必

须兴建新城区。换句话说，自动驾驶汽车的应用

很有可能意味着旧城区的没落和新城区的兴起。

不仅新城区的兴起源于自动驾驶，而且新城

区的具体设计也与自动驾驶息息相关 [25]。可以想

象，当新城区刚刚兴建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动驾

驶汽车在其中奔驰，而相关的行驶数据将被收集

起来用于城区规划。居民喜欢驾车购物的商业区，

喜欢驾车观光的景点，上下班高峰容易出现堵车

的交通枢纽……这些都可以通过自动驾驶汽车的

行驶所创造的大数据计算而得。自动驾驶不仅可

能导致新城区的兴建，而且还可能参与指导新城

区的建设方案。

既然自动驾驶产生的数据价值巨大，那么如

果这些价值所带来的利润全都归于自动驾驶汽车

公司，就会造成同样巨大的不公平。这不仅仅是

垄断市场给消费者带来的不公平的交易价格、对

同行企业带来的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且会将垄

断延伸至其他行业，导致更大范围的不公平。首

先，人工智能属于数据时代的产品，数据时代的

产品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它们的价值主要在于软件

而不是硬件，而软件的特征在于它是可以几乎零

成本地无限生产的，所以一家公司一旦取得某一

领域的领头羊地位，就很容易让消费者全都以很

低的价格购买其产品，从而将同行业的竞争对手

挤出竞争行列；其次，人工智能作为通用技术，

又很容易与其他行业产生交集，比如说上文设想

的场景，自动驾驶汽车与新城区的兴建与规划都

产生联系，这就导致在某一行业取得垄断地位的

自动驾驶企业有可能将垄断地位扩张至其他行业，

比如说自动驾驶汽车公司为城市建设提供的建议

很可能比传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公司、房地产行业

提供的建议更有竞争优势，进而把垄断地位从汽

车行业扩展至设计业和房地产行业。这种利用人

工智能、互联网等通用技术实现跨行业生态垄断

的现象已经在亚马逊、谷歌、美团等大型互联网

平台企业出现。比如某平台在为用户提供集饮食、

 ◇李　芳，裴　彧，徐　峰，高　芳，贾晓峰：自动驾驶汽车的五大伦理问题与原则的思考



— 41 —

娱乐等于一体的休闲信息服务过程中，在本行业

取得了近乎垄断的地位，于是可以以命令的形式

要求与其有业务关系的商家使用其提供的共享充

电宝，一旦这一商业模式取得胜利，那么该平台

将从店铺评分领域扩张至共享充电宝领域，使这

两个领域的竞争市场退化成垄断市场。

3.2　解决自动驾驶公平问题的原则

3.2.1　统一规划的原则

集人工智能、信息通信等数字技术于一体的自

动驾驶企业很容易在本行业内部和跨行业领域获取

垄断地位，造成极大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风险不

仅涉及汽车行业的企业、从业者和消费者，甚至还

会扩展到公路施工行业、城市建设行业等周边领域，

是一个需要综合统筹的问题。职业司机需要适当的

再就业培训，从而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消费者需

要信息透明度，从而确保公平地获得自己的驾驶数

据所创造的价值；交通行业、建设行业需要公平的

竞争机会，以免出现垄断。这样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领导，居中协调，调度各方，

才能解决。假设将这一综合性的公平问题交给自动

驾驶汽车企业去解决，不仅缺乏必要的手段，而且

阻止跨行业垄断有损此类企业的利益，因此它们缺

乏维持公平的动力。

3.2.2　向最不利者倾斜的原则

罗尔斯 [26] 认为正义的社会的发展应该让社会

中的最小受益者的发展速度不低于社会平均发展

速度，也就是说不能让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在发

展的过程中“掉队”。将罗尔斯的这一原则迁移

到对自动驾驶利益相关群体的关注上，可以说公

平的自动驾驶行业发展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发展，

在它的利益相关群体中，原来受益最少的群体的

发展速度不低于自动驾驶行业相关群体的平均发

展速度。比如说自动驾驶普及以后受到冲击最大

的群体可能是司机，那么根据向最不利者倾斜的

原则，司机行业就有理由得到较多的政策倾斜，

通过协助司机实现再就业，确保最小受益者不在

发展中“掉队”。

4　事故归责问题与伦理原则

与人们高度关注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相对应，

自动驾驶汽车的事故归责问题也始终处于舆论的

热点。自动驾驶事故的归责不仅涉及复杂的技术

认定问题，也涉及伦理、法律界对自动驾驶系统

的主体地位认定的争议，然而，从促进人类出行

安全和相关利益主体开发和使用自动驾驶的积极

性的目标出发，仍然存在一些可供普遍遵守的原

则。

4.1　有关自动驾驶事故责任的讨论

“事故归责”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自动驾驶

系统是否具有道德主体地位、是否以及如何担责

问题展开。罗尔斯 [26] 认为人工智能系统不能作为

独立、自主的道德主体，因为计算机系统只是社

会技术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们并没有精神状态，

即使他们可以被理解为有精神状态，它们也没有

行动的意图 [27]。国内学者张力等 [28] 人也持有类似

观点，认为现阶段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在法律上的

定位仍旧是机器，也就是说其本身是无责任能力

的。驾驶员要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但产品出厂

与事故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个模糊地带，生

产者的责任有待商榷。与之相反，在自动驾驶的

状态下，驾驶员的属性与传统驾驶状态下已不尽

相同，在事故发生时进行决策的是自动驾驶系统，

而非驾驶员 [29]。Sheriff [30] 支持把责任归于自动驾

驶系统的设计者，他引用美国空军在驾驶中必须

遵循的紧急情况规章，认为乘客在驾驶过程中难

以快速作出反应，而自动驾驶汽车的设计师却可

以事先考虑到所有应该考虑到的情况 [31]。卢有学

等 [32] 和冯洁语 [33] 认为假如自动驾驶汽车本身满足

了除主观罪过（过失）以外交通肇事罪成立所需

的全部构成要件，则其是否应受到刑事惩罚的关

键便在于它能否诞生自主意识，当自动驾驶真正

达到完全自动化水平时，就已实现了其自主意识。

和鸿鹏 [6] 认为无人驾驶汽车具有远离真实情境形

成决策的特点，因而必须直面伦理困境并承担相

应责任。杨立新 [31] 认为自动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

事故时，主要由自动驾驶机动车的设计者、制造

者和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只有自动驾驶机动车

的使用人因错误操作而使自动驾驶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特殊情况除外。

事 实 上， 自 动 驾 驶 技 术 所 处 的 阶 段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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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要 人 类 驾 驶 员 介 入 的 程 度 也 不 同， 因 而 其

责 任 划 分 也 存 在 差 异。 国 际 汽 车 工 程 师 学 会

（SAEInternational）将自动驾驶技术分为 0~6 级，

L1 和 L2 级别的功能非常有限，需要人类驾驶员负

责大部分驾驶，实际上只是一种“辅助驾驶系统”；

L3 级别大部分操作由车辆自动完成；L4~L5 级别

为高度自动驾驶级别，由车辆完成所有驾驶操作，

人类驾驶员无须保持注意力，但限定道路和环境

条件。2018 年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宣布了全球

首款 L4 量产自动驾驶巴士“阿波龙”正式下线，

但也仅限在厂区、园区等限定场景使用。从目前

的技术水平来看，现阶段量产车大部分处在 L2 到

L3 过渡的阶段，L4~L5 级别的自动驾驶量产和大

规模商业化应用还有待时日。对于 L1 至 L3 等级

辅助性驾驶阶段涉及的交通违法和事故，除汽车

及系统质量原因之外，仍应由驾驶人、所有人或

者管理人作为车辆安全监管人员承担法律责任；

L4 至 L5 等级完全自动驾驶阶段涉及的交通违法

处理、交通事故认定，特别是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记分等责任承担主体等问题，一定程度上突破了

我国现有法律责任框架 [34]。

4.2　事故责任的划归原则

事故归责涉及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法律体

系，需要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

伦理观念和立法情况，研究适合中国的伦理规范

和法律法规。本文认为要解决自动驾驶的规则问

题，应该遵循以下一些原则：

（1）奥康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在没有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不增加法律责任人的种

类。具体说就是如果没有必要，就不应把自动驾

驶汽车或任何机器人纳入责任人的范畴。

（2）责任承担的有效与实用原则。归责是为

了让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并提示其同类人群尽力

降低风险，比如说，如果将惩罚施加在自动驾驶汽

车上，汽车没有情感，不会害怕惩罚，那这样并不

能让汽车更加专注驾驶，并不能起到降低风险的实

际效用，因此这种归责是无效的；再比如说，如果

将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检验的责任交给车上乘客，

那么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乘客根本无法进行检验，那

么这样的规则就是不符合实用原则的。

以上两条原则既考虑到了责任承担主体的有

效性，有利于促进相关主体不断改进设计、精进

技术、谨慎驾驶；也不会降低各主体开发和使用

自动驾驶的积极主动性；同时这两条原则还具有

顶层设计感，没有对细节指手画脚，但是却指明

了方向。

5　自动驾驶的隐私困扰与伦理原则

由于自动驾驶的智能决策依赖于大数据，不

可避免地带来了隐私困扰，为了驾驶安全，应该

多公开公司相关数据，但是为了保护版权、商业

秘密，似乎又应该对这种公开予以限制；同理，

为了用户的交通安全，应该多共享用户的相关数

据，但为了用户的隐私权，似乎又应该尽量少收

集用户的数据。可见隐私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的

问题，它牵涉到其他同样敏感的问题。进一步我

们要问，公开多少数据，向谁公开数据？应该如

何设定数据的隐私保护原则？

5.1　自动驾驶的隐私困扰

学界对有关用户数据隐私的研究集中在隐私

泄露与安全风险方面，Glancy[35]、Grunwald[36] 等认

为，当人工智能取代驾驶员时，每一辆自动驾驶

汽车的信息均是大数据的一部分，个人隐私权利

也变得非常重要。倘若这些数据丢失、被盗或遭

遇黑客入侵，将极有可能被恶意泄露或利用。鉴

于自动驾驶所依赖的大数据技术，Rannenberg[37]

强调了行驶数据的收集和可能出现的滥用问题，

认为数据的网络化将改变传统驾驶中的“自由”

概念，使用自动驾驶汽车受限于数据而存在不自

由的危险，在相关立法中应注意自动驾驶汽车消

费者的隐私保护。钟纯 [38] 认为，尽管无人驾驶是

推进人类进步的一项新技术，但它在一定程度上

带来泄漏产品使用者隐私以及模糊产权归属等问

题。人们不禁要问，自动驾驶汽车可以收集哪些

信息？谁有权获取这些信息？这些信息在保存多

久之后应该删除？在电车难题中，人们会讨论涉

事人的胖瘦，除此之外一个人的年龄和性别也会

影响事故的严重程度，这都会为自动驾驶汽车的

安全选择提供参考，那么是否要允许自动驾驶系

统收集这方面的数据呢？还是说出于隐私权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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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只允许收集路人的位置数据呢？

还有一个令中国用户苦恼不堪的问题，自动

驾驶系统收集的这些数据，是否会以“为了更好

服务用户”的名义，共享给其他智能产品，从而

其实也就让用户的数据落到了其他人的手上呢？

我们经常在办了一张银行卡、填了一张单子以后

很快就收到卖房广告，这意味着银行把我们的数

据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公司等营利机构，类似的不

端行为是否会在自动驾驶汽车上重演呢？

5.2　保护自动驾驶数据隐私的原则

目前的数据隐私保护规定多以数据相关的商

业主体为主要规制对象，然而，商业主体对隐私

保护的初衷是合规经营和获取商业利益，其合规

或保护程度从根本上取决于数据的商业价值变动，

很难保证持久性和公平性。因此，从充分保障各

数据主体的隐私权利出发，自动驾驶数据隐私保

护应当遵循如下原则：

政府管控数据输入原则。抓输出不如抓输入，

用户的数据一旦落入自动驾驶汽车公司手里，就

很难保证公司不滥用用户数据，因为我们不可能

紧盯这些公司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员工的所作

所为，所以不可能确保没有一个员工滥用数据，

把数据卖给其他公司，但是我们可以在数据落入

公司手中之前就先由政府掌控的数据过滤器将数

据过滤一遍，变成只对自动驾驶有用的数据，而

相关的用户姓名、身份、体型等信息一律过滤掉，

这样汽车公司即使拿到了这些数据，其他公司也

不会对此感兴趣了。该原则与企业经济利益相冲

突，一定程度上较难获得企业理解，其贯彻落实

需要社会具备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核心，这不失为

与中国治理实践相适应的一种选择。

6　结论

本文讨论了自动驾驶存在的五类伦理风险，

包括两类与汽车事故有关的问题：疯狂电车思想

实验中的决策问题和事故后的责任归属问题；两

类与用户有关的问题：用户在行车过程中的自主

性问题和用户在行车中产生的数据的隐私权问题；

以及与全社会有关的问题：自动驾驶所创造的价

值的公平分配问题。其中隐私问题是一个重要的

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因为人

人都同意保护消费者的隐私，而其他四个问题全

部都是两难的理论问题，并且共有一个深层的伦

理关切：权利 - 责任的分配。诚然，疯狂电车的

思想实验看起来是在追问应该选择直行还是开入

岔道，但如果承认这个问题已经由思想家争论了

数百年，我们不可能短期内给出所有人都同意的

解决方案，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就不是直接

给出答案，而是回答什么人可以参与回答，具体

而言，应该是由伦理学家给出底线，然后设计一

套进行伦理决策的全民投票机制；事故的责任归

属问题显然属于权利 - 责任的分配问题；用户的

自主性需要通过赋予用户自主权来实现，自主权

是权利的一种，当然享有这一权利的人也要承担

相应的责任，所以它同样是权利 - 责任的分配问

题；自动驾驶创造的价值的分配需要根据相关人

员的相关权利的多少来进行，因为根据权利多少

进行的分配才是公平的分配。由此可见上述四类

问题本质上都是权利 - 责任的分配问题。

权利 - 责任的分配问题之所以成为自动驾驶

的伦理风险共有的核心问题，或者说自动驾驶相

关的权利 - 责任的分配之所以尤其难以解决，是

因为自动驾驶作为一种深度学习类型的人工智能

技术，它可以部分代替人类的脑力劳动，但同时

人们对它的一些特殊表现，包括具有创造力的表

现和造成意外损失的表现，却又很难查明问题的

根源。可以代替人类脑力劳动，这使得相关劳动

的权利和责任的分配与以往不完全一样，人们会

考虑是否应该赋予人工智能一部分权利和责任，

毕竟它承担了一部分工作。难以查明问题的根源，

又使得相关事故的归责与相关价值的分配难以明

确，毕竟问题源自哪个人 / 人工智能都不知道，又

怎么能够确定责任 / 权利属于哪个主体呢？由此可

见，只有回答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利 - 责任分配

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动驾驶所产生的疯狂

电车的决策问题、事故责任归属问题和用户自主

性的问题，这也是后续需要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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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onomous driving replaces human drivers in driving decision-making and driving operations, 
requiring a re-examination of related ethical issues from the entire labor process. In practice, to break through the 
ethical dilemma of machine decision-making, the ethical consensus that everyone is equal should be the bottom 
line, and public opinion surveys should be the specific selection criteria. In order to try to avoid the autonomy of 
autopilot systems threatening human decision-making autonomy, it is advisable to establish the default principle 
that the carrier has no immunity. In order to improve social equity,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unified 
planning and preference for the most disadvantage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ssign responsibility for autonomous 
driving accidents, Aokang’s razor principle and the principle of effectiveness practicality in taking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followed. In order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convenience of data access” and “privacy protection”, 
the principle of government control of data input should be foll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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